
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乌市监处罚〔2023〕 234号

经营者：

当事人： 乌苏市华创商行(唐)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注册号): 92654202MA77JMJ86T

住所(住址):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南苑办事处友好路420号

清华园小区5幢5-102室；

唐

身份证件号码：

2023年12月16日， 鸟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杨艳、

刘丽 丽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南苑办事处友好路420

号清华园小区5幢5-102室的鸟苏市华创商行开展日 常监督

检查，该店正常营业，经营者唐   不在现场，电话委托店

员葛   全程配合检查。执法人员向店员葛  , 出示执法证

件后， 对该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执法人员在该店货架上发现

3盒由揭阳市羽西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“ 多啦小象”牌

婴童倍润补水霜，该补水霜包装上标注有：“ 多啦小象”牌

婴童倍润补水霜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：粤妆 20161289; 执行

标准：QB/T1857,生产批号及限用日期见标示，生产批号：

512422CA;限用日期： 20230112; 净含量：50g, 生产公司：

揭阳 市羽 西丽化妆品有限公司，地址：揭阳市榕城区砂松经

济开发区，产地：广东。 截止案发时已超过使用期限。 当事

人现场不能提供进货票据、 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、化

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、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，也不能提












